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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食堂大宗物品采购
招 标 公 告

一、招标要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学校的实际需求，

本着自愿、公平的原则，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公开招标

2024-2025 学年食堂大宗物品经销商，欢迎有意向且符合资

格条件的投标人（经销商）参与投标。

1.项目名称：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 2024-2025 学年食

堂大宗物品采购。

2.付款方式：本项目无预付款，货物验收合格后，凭

“货物验收单”结算，当月月底由招标人按照实际配送量

结算。

3.招标范围：鲜肉类 1 家、蔬菜类 1 家、牛肉、禽肉、

鸡蛋类 1 家、米面类 1 家、油干鲜调料类 1 家，每个投标

人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类别进行投标。

4.服务期限：

2024.9.1－2025.7.8

5.交货地点、配送要求：根据食堂需求订单配送至学校

指定地方。

6.质量要求：提供的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相关行业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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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要求，并提供专业质检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产品质检

报告。

二、投标人应具备的条件

1.参加投标人必须有良好信誉，无社会不良记录，并提

供征信证明。

2.必须是具有合法销售经营权的经销商，具有年检合格

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(原件备查)；凡所投类别必须具有相

应资质。

3.参加投标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和有效的健康证，中

标后供货公司(或者个人)不得变更。

4. 参加投标的公司（或个人）须具备较强的供货能力

和售后服务能力。

5.定价为全包干价，含税费、成本、利润、运输、装卸、

分割、各类劳保、保险等一切费用。所有的重量均为食材

净重，按除水、箱净重过秤。

6.货品执行价格不高于当周学校对市场的考查价格，并

结合当周市场批发价下调执行价格。

三、报名、资格审查

1.报名开始时间：2024 年 8 月 31 日 9 时 00 分（北京

时间）

2.报名截止时间：2024 年 9 月 6 日 18 时 00 分（北京

时间）

3.报名时请上交资质文件（资质文件档用文件袋密封并

加盖公章或加盖手印），超时不再受理。报名成功的经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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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才有资格参与投标。

（1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鲜章或手印。现场

验营业执照原件。

（2）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有效健康证，并加盖鲜章

或手印；若投标人不是法人参与投标，需持有法人委托书，

现场验身份证及健康证原件。

（3）近年来获得的主管部门颁发的奖励证明，比如：

诚信企业、信得过企业、诚信个体工商户等。

4. 上交投标文件

投标文件要求密封并在封面和密封处加盖公章。请按

以下顺序装填资料：

（1）投标确认文书；

（2）诚信声明；

（3）投标承诺函；

（4）竞标报价函。

四、开标时间、地点

2024 年 9 月 7 日 10：30 在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小会

议室行鲜肉类、蔬菜类、米面类、牛肉、禽肉、鸡蛋类、

油干鲜调料类公开招标。

五、评标办法

（一）报价

投标人参照市场价格按下浮至具体的百分点进行报价

(保留小数点后二位并大写)，例如报价下浮至 88.88%（大写：

百分之捌拾捌点零叁，如大写文字填写错误，则视为无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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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）。下浮最低报价点为 75%，低于最低报价点视为无

效报价。本次招标参考商品如下：鲜肉类（夹子肉、精三

线、排骨）；蔬菜类商品（土豆、西红柿）；米面类（大

米）；禽肉、牛肉、鸡蛋类（牛肉、鸡、鸭、鸡蛋）、油

干货类（菜籽油、色拉油、调料）。投标人报价的百分点

与学校市场考察百分点（学校在开标前进行市场考察，学

校市场考察百分点=市场批发价总和/市场零售考察价总和）

之差的绝对值由小到大排名，分别取鲜肉类第 1 名、蔬菜

类第 1 名、米面类第 1 名、禽肉类、油干鲜调料类第 1 名

为本次招标中标单位（个人）。

（二）优先供货商

若某个项目出现两家及以上报价相同时，则按以下优

先顺序确定供应商：

1.近年来获得“诚信个体工商户”，“诚信企业”“信

得过企业”等奖励者优先。

2.银行流水多者优先。

六、特别声明

1.中标供货商必须服从学校管理，遵守食堂管理办法，

食堂对供货商实施诚信考核，发现质量等问题一次暂停供

货一周，发现两次后经学校研究取消其供货资格。

2.所有中标单位只能在中标范围内进行供货。若因学校

工作需要增加供货商或品种，学校可另行招标采购，中标

单位或个人无权干涉。

3.鲜肉类、蔬菜类、米面类、禽肉类、油干鲜调料类报

名的商家分别不足 3 家，由学校食堂大宗物品招标工作领

导小组研究决定招标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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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：

肖老师 13883289393

本公告解释权归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食堂大宗物品

采购招标工作领导小组。

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

2024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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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投标确认文书

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：

我（我单位）自愿参加贵校“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

2024-2025 学年食堂大宗物品采购”招标公告等全部内容

予以确认，并按其要求提交竞标文件。

我（我单位）保证提交的竞标资料完整、录入的信息

准确无误，保证本项目中标后绝不转包给其他公司或个人，

一旦发现、查实我单位有转包挂靠行为，自愿承担违约责

任或缴纳违约金。

竞 标 单 位： （盖单位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字）

2024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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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诚 信 声 明

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：

郑重声明，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

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

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

记录，在合同签订前后随时愿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我方

还同时声明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

记录，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。我方

目前是非失信被执行人,不属“联合惩戒对象”。

我方如提供虚假材料，或提供虚假诚信声明，招标人

有权取消我方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，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

证金不予退还。我方甘愿承受可能被取消投标资格或中标

资格或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的后果。

我方对以上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

投标单位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2024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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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投标承诺函

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：

我方收到贵校项目名称为”大足区金山驱镇中心小学

2024-2025 学年食堂大宗物品采购”的招标采购文件。经详

细研究，决定参加该项目的竞争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
一、完全理解并遵守招标采购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。

二、若成交，我方将按照招标采购文件的具体规定签

订合同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，按时履约完成；严格执

行招标采购文件售后服务规定及我方投标承诺。如果在合

同执行过程中，发现货物（或服务）质量有问题，我方一

定尽快整改，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。

三、我方所投产品（或服务）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的全

部要求。

四、在整个投标过程中，我方若有违规行为，贵校可

按招标采购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惩罚，我方完全

接受。

五、若成交，本承诺函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

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

2024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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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竞 标 报 价 函

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：
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了贵校“大足区金山镇中心小学

2024-2025 学年食堂大宗物品采购”招标公告的全部内容，

愿意以供货当期甲方考察的市场综合价格下浮至 %

（大写 ）〔其中含：物料价格、运

费、发票及税费等〕进行竞标总报价。

2．我方承诺在竞争有效期内（从提交竞标文件截止日

起计算 3 天内）不修改、撤销竞标文件。

3．如我方中标，承诺：

（1）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的规定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

同。

（2）按照竞争性比选公告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金。

4．我方声明，递交的竞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

真实、准确。

竞标单位： （盖单位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）

单位地址：

单位电话：

邮政编码：

2024 年 月 日


